行政院運用勞動派遣應行注意事項第六點、第七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六、各機關運用派遣勞工人數，在勞動派遣相關規定完成立法前，應予適度控管，原則不得超過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各機關實際進用派遣勞工人數，由主管機關視所屬機關之業務需要，進行總量管控；其人數上限如附表。並按季調查所運用人數情形，函送本院人事行政總處備查。
       各機關於本注意事項生效前運用之派遣勞工，如非屬第三點第一項規定之範圍者，得依以下方式檢討其所辦理之業務：
（1） 將業務區塊以勞務承攬方式辦理。
（2） 依本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規定以定期契約進用臨時人員辦理。
（3） 依相關法令改採其他人力進用之替代措施辦理。
	六、各機關運用派遣勞工人數，在勞動派遣相關規定完成立法前，應予適度控管，原則不得超過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各機關實際進用派遣勞工人數（包括上開期日前已在招標程序中或簽訂契約進用之人數），並由主管機關視所屬機關之業務需要，進行總量管控，並按季調查所運用人數情形，函送本院人事行政總處備查。
       各機關於本注意事項生效前運用之派遣勞工，如非屬第三點第一項規定之範圍者，得依以下方式檢討其所辦理之業務：
（1） 將業務區塊以勞務承攬方式辦理。
（2） 依本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規定以定期契約進用臨時人員辦理。
（3） 依相關法令改採其他人力進用之替代措施辦理。
	查立法院審查一百零三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通過之通案決議略以，「各機關單位並應同時針對未來業務人力之規劃進行全盤檢討，派遣員工人數不得新增。」為遵守上開決議，爰調整各主管機關得運用派遣勞工人數上限，並以附表呈現。

	七、各機關有運用勞動派遣者，應依下列規定檢討評估：
（一）各機關與派遣事業單位之要派契約到期後，應重新審視該項業務是否符合第三點第一項之範圍，並檢討評估賡續運用派遣勞工之必要性。
（二）各機關應對負責運用勞動派遣業務相關承辦人員，加強勞動權益保障法令之訓練及實務個案經驗傳承，並提升各機關承辦人員勞動權益保障之專業知能。
（三）主管機關、經費核撥機關於年度進行中，得訪查或抽查其運用派遣勞工之情形，如發現有不符經費用途、效益不彰、運用不當或其他未依相關規定辦理者，應促請其改善並依第一款規定檢討處理。另為瞭解各機關運用情形，除由勞動檢查法之主管機關實施勞動檢查外，本院人事行政總處亦得會同勞動部、本院主計總處、本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等相關機關進行訪查。
	七、各機關有運用勞動派遣者，應依下列規定檢討評估：
（一）各機關與派遣事業單位之要派契約到期後，應重新審視該項業務是否符合第三點第一項之範圍，並檢討評估賡續運用派遣勞工之必要性。
（二）各機關應對負責運用勞動派遣業務相關承辦人員，加強勞動權益保障法令之訓練及實務個案經驗傳承，並提升各機關承辦人員勞動權益保障之專業知能。
（三）主管機關、經費核撥機關於年度進行中，得訪查或抽查其運用派遣勞工之情形，如發現有不符經費用途、效益不彰、運用不當或其他未依相關規定辦理者，應促請其改善並依第一款規定檢討處理。另為瞭解各機關運用情形，除由勞動檢查法之主管機關實施勞動檢查外，本院人事行政總處亦得會同本院勞工委員會、本院主計總處、本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等相關機關進行訪查。
	原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業於一百零三年二月十七日改制為勞動部，爰配合修正機關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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